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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大教发〔2018〕20号

关于做好201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 攻读研究

生及报考研究生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系），校属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做好我校201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以下简称“推

免”）及报考研究生资格审查工作，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教学厅〔2014〕5号）和

《湘潭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管理办法》（湘大教发

〔2017〕7号）有关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

副组长：分管学生工作和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

成  员：校教学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教务处、研究生院、学生工作部

（处）、校团委、监察处等部门负责人

领导小组根据教育部及学校相关政策文件，组织开展全校推免生的遴选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由教务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教务处负责具

体组织工作，监察处全程进行监督。

各学院（系）成立由院长（系主任）、分管教学工作的负责人、分管学生工

作的负责人、班主任及导师代表等人员组成的学院（系）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

具体负责本学院（系）推免生资格审查、推荐等工作。

二、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

（一）推免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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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系）按照《湘潭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管理

办法》（湘大教发〔2017〕7号）文件进行资格审查。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

厅〔2015〕3号），在校期间参军入伍，且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且已退役的

2019届本科毕业生，符合研究生报名条件者，可免试（指初试）推荐攻读硕士研

究生。

（二）推免指标分配原则

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推免指标数量，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确定以下推免指标

分配原则：

1. 学校推免指标分为学校单列指标和下拨学院（系）指标。

2. 学校单列指标以学科竞赛为牵引，按《湘潭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管理办法》（湘大教发〔2017〕7号）第七、八、九、十条组织

推荐，不超过总指标的5%，在确定单列指标后，下拨学院（系）指标由学校根

据预计毕业生人数、上届考研率等情况分专业计算并分配至各学院（系）。

（三）推免程序

1. 8月27日-8月31日，各学院（系）组织符合推免条件的学生在教务管理系

统中自愿报名(点击预约申请-研究生推免报名-研究生报名列表-报名并填写相关

信息；既符合学校单列指标直推条件又符合学院指标推荐条件的学生，可同时申

请两类指标推荐)，并收集符合单列指标直推条件的学生相关材料。同时将学院

（系）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组成原则及具体名单加盖公章后报送教务处教研科。

2. 9月3日前，各学院（系）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对申请单列指标直推的学生进

行资格审查，并整理报送以下材料:

（1）湘潭大学2019年单列指标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汇总表（从教务管理系

统中打印并签字盖章）；

（2）符合“学校直接选拔条件”的相关材料。

3. 9月6日前，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查符合“学校直接选拔条件”的

学生材料，确定单列指标及直接选拔名单后，由教务处在校园网上公示学校直接

选拔名单，公示期为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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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月7日前，学校公布下拨至各学院（系）的推免生指标。各学院（系）应

根据各专业毕业生人数等情况将推免生名额合理分配至各本科专业。

5. 9月12日前，各学院（系）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根据本单位及各专业推免

指标情况，按照公布的学院（系）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

细则，对申请推免的学生分专业进行综合排名推荐并在院内公示；教授联名推荐

应符合《湘潭大学关于教授联名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

施细则》（附件1）中的基本条件，并严格按各学院（系）公布的实施细则进

行。

6. 各学院（系）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确定拟推荐学生名单，经院内公示无异

议后，于9月14日前在教务管理系统中上报推荐学生，并整理报送以下材料：

（1）湘潭大学2019年院系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汇总表（附件2）；

（2）教授联名推荐相关材料。

各学院（系）推免顺序替补学生不得超过1人，多报或者不报视为放弃替补

申报资格。所有推荐材料的真实性由具体经办人和学院（系）负责。

7. 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各学院（系）推荐材料，确定正式推荐

名单后，由教务处在校园网上公示学校推荐名单，公示期为3天。

8. 学校将公示后的推荐名单提交到教育部“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简称推免服务系统），报省级教育招

生考试管理机构进行政策审核，并按要求向教育部备案。

9. 通过审核备案的推免生，根据教育部要求，须在国家规定时间内登录“全

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网址：

http://yz.chsi.com.cn/tm) 注册、填报志愿并参加复试。截止规定日期仍未落实接

收单位的推免生不再保留推免资格。

（四）其他

1. 我校2019年“研究生支教团”遴选推荐工作由校团委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详

见校团委通知），推荐名单由校团委报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2. 学校是按照教育部下拨指标开展推免工作，因此推免工作是一项指标资源

受限的工作，竞争激烈。申请者要认真考虑后再决定是否申请。根据《2019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已被招生单位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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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当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凡是被本校或外校接收

的被推荐者，学校将不受理其放弃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申请。

3. 因任课教师未按时提交成绩，导致影响推免工作的，学校将按《教学差错

与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对当事人及相关学院进行处理。

三、报考研究生资格审查工作

（一）报考研究生的基本条件

1. 凡符合教育部报考研究生条件的应届本科学生，均可报名。

2. 根据学分制教学管理规定，提前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各类学分且能提前毕

业的2016级学生，经本人申请，所在学院（系）严格审查、把关并推荐，教务处

审核同意，可以提前报考研究生。

（二）有关程序及事项

各学院（系）于9月22日前将通过审核的提前报考研究生的本科学生名单汇

总表及电子版（附件3，报送格式为Excel表格）、个人申请表（附件4）报教务

处教研科。

凡符合报考研究生资格的学生，由学院（系）通知学生本人，在规定的时间

内，进行网上报名和办理现场确认手续。

四、工作原则

各学院（系）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应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把

关，认真审核，确保我校推免生的质量。凡在推荐和审查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

舞弊者，一经查实，即取消该学院的相关推荐指标或学生报考研究生资格，并根

据学校有关规定对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联系人：袁丁宁，联系电话：58292043，办公地址：新办公楼A-307，E-

mail:jyk@xtu.edu.cn

特此通知

 

 附件：1. 湘潭大学关于教授联名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工作实细则

2. 湘潭大学2019年院系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汇总表

3. 湘潭大学2016级本科生提前报考研究生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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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湘潭大学本科学生提前报考研究生申请表

                      附件下载

  湘 潭 大 学         

                                 2018年8月24日       

 

抄送：校党委委员，校领导。

湘潭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8月24日印发

http://zwxxg.xtu.edu.cn/d/file/xnwj/xdjf/72d8f975294bbde17aa6d759880b5be4.zip

